
全国染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印染助剂分技术委员会
标准征求意见反馈表
	标准名称
	

	答复期限
	2023 年  8 月  20 日

	具体意见及理由：



	说明：
1. 回函日期以邮戳或邮件发回日为准。
2. 建议或意见和理由栏，幅面不够可另附纸。

	审查单位：

审查人： 

职称/职务：

联系电话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
秘书处联系方式：
联系人: 赵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子信箱：gftech@etransfar.com
联系电话：（0571）83781253、8378125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（0571）82694738
